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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经济

建设大城市周边养老产业

发展带的政策建议

林 宝

1. 坚待规划先行，以规划指导建设。养老

产业发展带的建设是一个新事物，应该加强规

划，增加建设的科学性和统筹性。具体来讲:一

是将养老产业发展带纳入大城市发展总体规划

和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规划之中，明确发

展养老产业是所选择地区的主导产业，明确被选

地区在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和

功能。二是制订养老产业发展带建设专项规划，

对建设目标、任务和布局等内容进行明确，坚持

统一规划、有序推进的原则，将产业发展纳入规

划的指导之下，避免出现“一窝蜂”、破坏环境和

生态的情况。三是要对规划的各项任务进行分

解，落实到部门，确保规划的实施。

2. 公共资源配置向产业发展带倾斜。在大

城市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的过程中，调整资源配

置势在必行。要将医疗资源、养老资源优先向养

老产业带倾斜，在现有的中小城市加强公共资源

配置，形成对大城市的反磁力中心，确保老年人

的养老服务可就近获得。特别是应以市、镇为重

要节点，以公路和铁路为重要连线，规划连接大

城市和产业带中小城市的多条养老产业发展走

廊，重点加强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建设，改

善公共服务水平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
3. 实施灵活的土地和住房政策，允许先行

先试。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养老服务的相关土地

供应，降低用地成本。当前可考虑两点:一是增

加养老产业带中小市镇的建设用地，尤其是养老

建设用地规模，在限定建设内容的前提下加大土

地供应，增加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容量。二是允

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入市，允许大

城市老年人购买养老产业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

和农村宅基地上建设的住房，并进行适老化和舒

适化改造。这样将可盘活大量农村闲置住房，实

现农民增收和解决老人养老问题的双重目标。

须注意的是，养老产业带土地和住房政策的放松

要因地制宜，尽量避免大拆 大 建、大 搞 房 地 产

开发。

4.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。

养老产业发展带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必须继

续创新体制机制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，这就要

求在政策上采取一些扶持措施。一是应加大对

养老产业带的税费优惠力度，采用多种方式鼓励

社会资本投资，迅速改善区域养老服务水平。二

是要加大区域间的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，如将大

城市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延续至养老

产业带，实现政策随人走，打破政策只局限于行

政区划内的局面，真正实现区域协同。

5. 加强公共服务配套。要以提高老年人生

活便利性为目标，根据养老产业带的发展不断加

强公共服务配套:一是尽快实现医疗保险的异地

报销。医疗问题是制约老年人异地养老的主要

问题，而医保报销则是问题中的关键。在积极推

进医疗资源布局的同时，应同时实现医保异地报

销。二是根据老年人口流动状况，适时调整跨区

域公共交通计划，逐步形成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

网络，为老年人往返提供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

服务。

总之，建设大城市周边养老产业发展带是一

项一举多得的战略举措，能够服务于应对人口老

龄化、区域协同发展和解决“大城市病”等多个

大局，建议先在京津冀等少数地区开展试点，然

后逐步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。

(田风摘自《中国国情国力》2017 年第 8 期《建设大

城市周边养老产业发展带的构想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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